
临时摊位租赁协议

甲方（出租方）:中山市公墓经营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方）: 身份证：

鉴于乙方在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平台经过公平、公正、

公开的竞拍方式中标本次福荫园公墓三处便民服务摊位。甲乙

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友好协商的原则，就墓园内临时租赁摊位

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摊位租赁

1、甲方将国内区梯道两侧及思亲楼外广场三处便民服务点

摊位出租给乙方用于饮料等物品的销售经营。乙方应当在甲方

指定的承租位置范围内经营，不得扩张（最多搭三个临时棚）。

2、租赁期限：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

3、本合同租金分两部分进行收取：

（1）场地基础租金：乙方应当在签订本合同之日起【】日

内向甲方支付场地基础租金费用 16900 元；

（2）经营抽成租金：按照乙方在 2025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期间售卖物品总营收的 %收取，由甲乙双方在租

赁期限届满后【】日内完成结算，乙方在结算后【】日内向甲

方支付经营抽成租金。

5、乙方需在签订本合同之日起【】日内向甲方支付 30000

元作为保证金，在租赁期限届满、乙方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且

甲乙双方已结清全部租金后【】日内，甲方向乙方无息返还全

数保证金。

6、乙方应当在签订本合同之日起【】日内向甲方提供所售

卖物品的市场价格调研报告，并须保证在租赁期限内售卖物品

价格不能溢价高于市场价的 20%”。

二、甲方权利

甲方有权因墓园管理要求，随时撤销摊位，并按照摊位售



卖之日起至撤销摊位当日的总营业额收取费用。乙方收到甲方

书面通知后须无条件配合甲方工作安排，3 日内做好摊位清理与

卫生清洁工作。若乙方收到通知后不按时清理现场，甲方有权

自行清理，所产生费用在保证金中扣除，造成一切损失乙方自

行承担，本协议自动终止。若在当月内甲方需要再设置摊位的，

优先邀请乙方洽谈，重新签订协议。

三、乙方责任与义务

1、乙方必须在甲方划定摊位内经营，不可扩大、改变经营

位置。

2、乙方必须使用甲方指定收款二维码进行收费，且甲方有

权每周不定期检查监督并核对经营销售情况。如遇现金交易需

详细登记在账，不得私下更换二维码收款码及隐瞒现金收入，

如发现以上情况，甲方有权没收全部保证金 30000 元。

3、乙方承租的摊位不可分租、转租。如发现分租、转租行

为，属乙方违反本协议，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没收全部保证

金 30000 元，乙方应当即时清理现场并撤离墓园。

4、乙方必须做到文明经营、诚信经营，不可销售假冒伪劣

商品、以次充好商品；不可把捡回来的商品、鲜花重新销售。

如一经发现上述违规行为，属乙方违反本协议，甲方有权解除

本协议并没收全部保证金 30000 元，乙方应当即时清理现场并

撤离墓园。

5、乙方不可销售鞭炮、烟花、大型纸制品、不可摆放易燃

易爆物品（如煤气罐、氢气罐等），一经发现，第一次作警告处

理，乙方应即时把违禁品运离墓园；若经甲方发现第二次，属

乙方违反本协议，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没收全部保证金 30000

元，乙方应即时清理现场并撤离墓园。

6、乙方可自行劝离外来摆卖人员，但要做到文明劝离，劝

离无效的可自行联系相关执法部门协助解决。如乙方在劝离过

程中造成恶性事件（如不可控制的吵闹、打架、伤人等），给甲



方带来不良影响的，属乙方违反本协议，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并没收全部保证金 30000 元，乙方应当即时清理现场并撤离墓

园。

7、乙方出售的商品造成顾客身体不适或其他不良后果的，

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8、乙方经营过程中与顾客发生纠纷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

担，与甲方无关；情节严重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没收全

部保证金 30000 元，乙方即时清理现场并撤离墓园。

9、乙方须依法经营，取得相关经营资格，甲方不负责其经

营资格审核。如遇相关部门核查不符合要求的，乙方即时停止

经营，待取得相应经营资格后，可恢复经营，但若超过本合同

期限仍无法恢复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10、乙方经营所需电力由甲方免费提供且由甲方布线，乙

方不得自行布线和不得自行加设用电设备（用电设备安装前须

经甲方电工检查安全性方可使用）。

11、乙方在撤离现场时须恢复场地原样。经营期间和撤场

要做好卫生清洁工作，否则甲方有权从保证金中抵扣相应的清

洁费用。

四、不可抗力

凡因发生严重地震等自然灾害、战争或其他不能预见的、

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避免的不可抗力致使任何一方不能履

行本合同时，遇有上述不可抗力的一方，应立即用邮递或传真

通知对方，并应在三十日内，提供不可抗力的详情及合同不能

履行，或不能部分履行，或需延期履行理由的证明文件。该项

证明文件应由不可抗力发生地区的公证机关出具，如无法获得

公证出具的证明文件，则提供其他有力证明。遭受不可抗力的

一方由此而免责。

五、有关税费

按国家及中山市有关规定须就本合同缴纳的印花税、登记



费、公证费及其他有关的税项及费用，按该等有关规定应由甲

方作为出租人，乙方作为承租人分别承担。

六、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 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 任何一方可依法向租赁物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七、其他

（一）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另行签订

补充协议。

（二）本合同一式【】份，甲、乙双方各执【】份，均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合同经双方盖章或代表签名后生效。

甲方（盖章）：中山市公墓经营有限公司

代表（签名）：

日 期：

乙方（盖章）：

代表（签名）：

日 期：


